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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10年度評字第 6號 

請  求  人  蕭ＯＯ   

受評鑑法官  薛ＯＯ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

如下： 

決    議 

本件不付評鑑。 

    理    由 

一、請求人請求事實為： 

(一) 請求人之雙親蕭ＯＯ及蕭李ＯＯ(下稱原告 2 人)具狀

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對請求人提起返

還贈與物訴訟，經該院收案後以 108年度重訴字第Ｏ號

分由受評鑑法官審理(下稱系爭事件)。受評鑑法官審理

後，認原告 2人主張有理由，判決原告 2人勝訴（下稱

系爭判決），請求人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經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於民國 109年 11月 30日以 108年度重上

字第Ｏ號判決廢棄原審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即原告

2人)第一審之訴，原告 2人不服，遂就第二審判決提起

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 110 年 4 月 15 日以 110 年

度台上字第Ｏ號以裁定駁回原告 2 人所提上訴而全案

確定。 

(二) 請求人因而認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時，有以下之違

失行為，符合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5款及第 7款規定，

依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向本會提出個案評

鑑請求: 

1. 系爭判決主文內容與原告 2人所提訴之聲明內容不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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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法官代原告 2人釋繹，超越訴之聲明範圍而為裁判，

明顯違反處分權主義；且民法第 412條第 1項之撤銷贈與

，僅係撤銷債權行為而已，受評鑑法官竟判決兩造間的所

有權移轉登記的物權行為亦應撤銷，明顯訴外裁判，判決

顯有違誤。 

2. 原告 2 人對於二次贈與契約附有協力家庭事業之負擔約

款，並未盡到完全之舉證責任，且受評鑑法官採認的證人

蕭ＯＯ證詞無法證明贈與契約成立生效的時點，又與原告

蕭ＯＯ陳述未替請求人投保勞健保的內容有所矛盾，最後

對於請求人於審理中陳述原告 2人要回系爭土地的動機故

意不採信，仍判決原告 2人勝訴，明顯包庇原告 2人，可

見受評鑑法官所為之認定有違經驗及論理法則。另從系爭

事件判決書內容和言詞辯論筆錄中，均未有任何證據及證

詞可直接證明有附負擔贈與契約，判決書卻以被告即請求

人返家又離家等情事證明有附負擔贈與契約，系爭判決內

容前後矛盾，明顯圖利原告 2人。 

3. 依法院組織法第 90 條之 1 以及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

存辦法第 8條規定，聲請交付開庭錄音光碟每張費用為新

臺幣(下同)50元，身為被告之請求人向法院聲請交付 108

年 6 月 10 日言詞辯論期日之開庭錄音光碟，自應繳納每

張 50 元及郵資即可，受評鑑法官卻又自立聲請程序費用

名目要求被告多負擔費用共繳交 243元，明顯故意刁難請

求人，違反辦案程序規定。 

4. 受評鑑法官在 108 年 6 月 10 行言詞辯論程序時，依當時

的法庭錄音光碟內容所示，有下列違失行為： 

（1）光碟播放時間 9 分 54 秒，請求人詢問證人蕭ＯＯ，

證人蕭ＯＯ在光碟播放時間 10 分 3 秒時回答「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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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後，接著回答與問題毫無相關的內容，然受評

鑑法官不但未糾正證人蕭ＯＯ，進而在光碟播放時間

10分 23秒時提問「然後呢？澳洲讀書怎樣？」，明顯

插入擾亂請求人詢問證人，並提醒證人蕭ＯＯ該講的

重點，明顯引導證人蕭ＯＯ說出請求人澳洲讀書完之

後要回來接家裡的事業之證詞。受評鑑法官又在光碟

播放時間 10分 46秒時，提問「唸書大概有個確定的

時間」，明顯是在引導證人蕭ＯＯ說出該說的時間，辦

案偏頗。 

（2）受評鑑法官在光碟播放時間 12 分 16 秒、19 分 42 秒

及 20分 28秒詢問證人蕭ＯＯ及請求人時，嘻笑且態

度輕浮，完全不尊重法庭及請求人，有違法官倫理。 

（3）受評鑑法官詢問請求人是何時回家族公司時，請求人

於光碟播放時間 19 分 57 秒時回答「101 年 4 月是結

婚要我回去，然後 6月份被趕出來」，受評鑑法官卻於

光碟播放時間 20 分 4 秒時，將請求人說詞改為「離

開」，開庭筆錄也是記載離開，明顯將請求人的說詞導

向有利原告 2人，辦案偏頗。 

（4）受評鑑法官於光碟播放時間 20 分 50 秒至 21 分 2 秒

時，先後詢問請求人稱「所以是 107年 10月的時候，

你離開告訴他（指原告）你不要接」、「但是你的表態

就是你不要再回去」、「所以你 10 月離開的時候你就

表態你不會再回來」，明顯在未有證據證明有契約的

情況下，已未審先判，故意引誘請求人回答不接事業

、不要再回去，藉以證明當事人間有附條件贈與契約

存在及請求人有未履行契約之事實，辦案偏頗。 

（5）原告蕭ＯＯ在光碟播放時間 25分 45秒時稱「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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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人）剛剛講這個事出有因，因為他剛剛結婚不久

，他煮飯煮筍子，我跟他講姐姐在吃中藥，不能吃筍

子，以後不要煮筍子，他直接頂我『我不煮給他吃』

，你看有沒有這麼惡劣的人，幫他結婚，幫他付車款

，你看有沒有這麼惡質的」，受評鑑法官放任原告蕭Ｏ

Ｏ在法庭上以「惡劣的人」、「惡質」謾罵身為被告之

請求人，不出言制止，使請求人名譽受損，受評鑑法

官顯然與原告共同藐視法庭，有違法官倫理。 

二、按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

官個案評鑑之事由」；又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就法律

見解請求評鑑」、「請求顯無理由」時，法官評鑑委員會

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法官法第 30 條第 3 項、第 37 條

第 4 款及第 7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憲法第 80 條明文

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

之干涉；司法自主權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

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不得違反審判獨立之原則，司法

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現行法官評鑑程序

之進行，應本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兼顧評鑑功能之發

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程序保障，且不得影響審

判獨立，以貫徹憲法保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

任何干涉之意旨。 

三、經查： 

（一）就請求事實(二)之 1、2部分 

1. 按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基於無訴即無裁判之原則，法

院應受原告訴之聲明之拘束，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

為判決，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388條之規定自明。受評鑑法

官審理系爭事件，認定原告 2人對請求人先後 2次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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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贈與行為均係附負擔之贈與，並敘明第 2次贈與土地持

分時之地號後續變動情形，且因請求人有民法第 412條第

1 項規定得撤銷贈與之情事，贈與人即原告 2 人可於撤銷

2 附負擔贈與契約後，依民法第 419 條及第 179 條前段關

於不當得利規定向請求人主張返還贈與物，而將原告 2人

訴之聲明改以判決主文所示方式宣告，並於判決內敘明得

此心證之理由，此有系爭判決在卷可稽（見評字卷第 9頁

至第 18頁）。 

2. 受評鑑法官依審理後認定之結果，於判決主文內具體敘明

當事人雙方之權利義務歸屬方式，並未逸脫原告 2人所提

之訴之聲明範圍，二者差異僅在表達方式有所不同，並無

請求人所稱有訴外裁判及違反處分權主義之情形。又受評

鑑法官認定原告 2人得向請求人主張返還贈與物，係依職

權基於審理所得之證據及其他資料，本於裁量權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及涵攝適用法律之訴訟上判斷，此屬於法官

就個案依法獨立審判範疇，非法官法所定應予審查之事

項，本會尚難介入審查。 

3. 又按證據之調查，係屬法院之職權，而法院就調查證據之

結果，本於自由心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

明力如何，係屬法院之職權範圍。受評鑑法官於系爭事件

審理中調查證據，對於認定系爭案件所依憑之證據證明力

強弱，係綜合全部事證，逐一剖析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復歸納整理所有已經證明之事實後始認定原告 2人之主張

為有理由，請求人指摘原告 2人舉證責任不足，受評鑑法

官就特定事證之認定有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對受評鑑

法官本於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結果持相異評價，重為爭

辯，實係對判決有所不服。然請求人既已依法提起第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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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尋求救濟，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 108年度重

上字第Ｏ號判決改判請求人勝訴，且因原告 2人提起之第

三審上訴業經最高法院已裁定駁回而全案確定已如上述，

此亦有相關判決在卷可查（見評字卷第 19頁至第 27頁），

則受評鑑法官已於系爭判決內敘明原告 2人勝訴所憑之證

據及理由，即難認其所為之訴訟上判斷與上訴審見解有所

不同即屬違法，請求人執此認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條

第 2項第 5款及第 7款之違失行為，即無理由。 

（二）就請求事實(二)之 3部分 

1. 按「依法得聲請閱卷之人，得聲請法院以電子儲存媒體離

線交付方式複製電子卷證。前項複製費用徵收之項目及數

額，以下列各款為限：一、處理費：本審之電子卷證，徵

收新臺幣 100 元；本審以外之電子卷證，徵收新臺幣 200

元。但合併聲請者，徵收新臺幣 200元。二、光碟費：每

張徵收新臺幣 50元。但自備電子儲存媒體者，免予徵收。

三、郵遞費：以實支數額計算。」法院辦理民事及行政訴

訟事件複製電子卷證費用徵收標準第 4條定有明文。 

2. 查請求人於 109年 5月 26日依法院組織法第 90條之 1及

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 8條規定，向屏東地院

聲請交付系爭事件 108 年 6 月 10 日言詞辯論程序之法庭

數位錄音光碟，受評鑑法官收案後於 109 年 6 月 16 日以

109 年度聲字第Ｏ號裁定准予交付該次期日之法庭錄音光

碟，並依上開規定收取下列費用：處理費 100元、光碟費

50元及郵遞費（內有保護光碟泡棉）84元，計收 234元並

繳交國庫，此有屏東地院 110年 9月 8日屏院進文字第Ｏ

號函及其所附法院辦理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複製電子卷

證費用徵收標準、聲請法庭數位錄音光碟聯單、臺灣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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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聲請狀、109 年度聲字第Ｏ號

民事裁定及屏東地院規費繳款單及自行繳納款項統一收

據等件在卷可稽（見審評卷第 111 頁至第 113 頁、第 174

頁、第 178 頁、第 185 頁至第 188 頁、第 211 頁）。受評

鑑法官依上開規定計算交付法庭數位錄音光碟費用，並無

請求人所述受評鑑法官有何刁難或巧立名目收費之情事

存在，故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此部分違反辦案程序規

定，並無理由。 

（三）就請求事實(二)之 4部分 

  此部分因涉及受評鑑法官於 108 年 6 月 10 日行言詞辯論

程序時訊問證人及當事人之過程，經本會調取系爭事件電

子卷證及該次期日之開庭錄音光碟（電子卷證列印部分紙

本資料附卷，光碟附於證物袋內），並勘驗該次開庭錄音檔

案製作譯文，勘驗結果如下： 

1. 本次開庭錄音全程共 26分 51秒，係進行言詞辯論程序，

庭訊重點在詢問原告 2人之長女蕭ＯＯ及辦理移轉系爭贈

與物登記業務之土地代書陳ＯＯ，受評鑑法官欲藉此機會

釐清系爭事件關於系爭贈與契約是否屬附負擔之贈與，以

及若屬附負擔贈與時，受贈人是否有拒絕履行該負擔之事

實。審理過程中，受評鑑法官耐心向當事人雙方解釋開庭

訊（詢）問證人的流程，並給予當事人雙方詢問證人之時

間暨表達意見之機會，並未偏袒任何一方，全程連續錄音，

對話過程與筆錄記載內容相符。整體而言，此次審理程序

過程平和，受評鑑法官於訊問當事人及證人時之語氣平

順，審訊過程中並無大聲咆哮、語氣不耐之情形，亦無任

何不當勸諭或其他足以認為屬不正訊問之情事，合先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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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請求人所指受評鑑法官有請求事實（二）之 4、（1）（3

）、（4）、（5）辦案偏頗、藐視法庭部分：  

（1）按「審判長應注意令當事人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

為適當完全之辯論。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

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

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

，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第 1

項及第 2項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在法庭上之口述，

若有語意不夠明白，口齒含糊不清或表達模稜兩可等

情形時，法院自應行使闡明權，再次發問以確認其真

意。經本會勘驗庭訊錄音內容，受評鑑法官係請證人

蕭ＯＯ就請求人詢問有無答應要接家裡事業的合約

之問題，做進一步的說明；而受評鑑法官對請求人告

以「所以是 10 月離開的時候告訴他你不要接的是不

是？」、「你的表態就是你不要再回去？」、「所以你 10

月離開的時候，你就表態你不會再回來了，是不是這

個意思？」等語，就語義上係在確認請求人之真意，

故受評鑑法官依上開規定行使闡明權，向證人蕭ＯＯ

、請求人發問，以確認其真意，並令其為事實上之陳

述，核屬其行使訴訟指揮權之範疇，請求人僅憑主觀

臆測即認受評鑑法官辦案偏頗，難認為有理由。 

（2）另請求人主張其陳述「6月份被趕出來」，卻在筆錄上

記載「6月份離開」，係故意偏袒原告 2人等語，經勘

驗受評鑑法官前後詢問請求人之內容，係受評鑑法官

向請求人確認是否有繼續留在家族公司工作或是已

經離開家族公司，以藉此確認請求人是否有履行負擔

之事實，而非確認請求人未履行負擔之原因，故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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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記載「6月份離開」，與請求人原先之陳述「6月份

被趕出來」之客觀結果事實（即 6月份已不在家族公

司）並無不同，自無從單以請求人之臆測即認定受評

鑑法官有何偏袒原告 2人之情形存在。 

（3）再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未於開庭時阻止原告蕭Ｏ

Ｏ在法庭上以「惡劣的人」、「惡質」謾罵請求人，放

任原告蕭ＯＯ謾罵請求人，係與原告共同藐視法庭一

節，係發生於受評鑑法官請原告蕭ＯＯ補充陳述個人

意見之時點，惟原告蕭ＯＯ陳述時語氣尚稱平和，亦

無在法庭大聲咆哮影響開庭秩序，受評鑑法官依職權

審酌無須依法院組織法第 88條、第 89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 198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行使訴訟指揮權禁止

當事人發言，本屬受評鑑法官訴訟指揮權裁量行使之

範圍，請求人以不滿原告蕭ＯＯ陳述個人意見時之內

容，即指摘受評鑑法官藐視法庭，並無理由。 

3. 就請求人所指受評鑑法官有請求事實（二）之 4、（2）所

示開庭態度輕浮部分，本會就此製作 3段勘驗譯文如下： 

播放時間 譯文內容 

12：06 

至 

12：20 

受評鑑法官：那後來又什麼時候，又說不接了嗎？ 

證人蕭ＯＯ：就 101年的時候又不高興又出去啦。 

受評鑑法官：那後來他又再回來說要接？ 

證人蕭ＯＯ：有。 

受評鑑法官：又是什麼時候？（輕笑聲） 

證人蕭ＯＯ：107年。 

受評鑑法官：107年有回來說要接對不對？ 

證人蕭ＯＯ：對。 

19：21 

至 

20：18 

受評鑑法官：所以你中間確實，有像，像他們講 100年

去一下，101年去一下，107年去一下？ 

被告蕭ＯＯ：這個我…我可以那個…做細節的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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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嗎？ 

受評鑑法官：對我現在就問你呀，所以你確實中間有斷

斷續續回去？都斷斷續續待不慣就走掉是

不是？ 

被告蕭ＯＯ：呃這都有原因的，不是待不慣，有被…呃

…有被驅逐，還有被做不利的對待。 

受評鑑法官：那就是待不慣呀（輕笑聲），不是一樣嗎

，所以你中間確實斷斷續續有回去工作過

一陣子就對了，是在ＯＯ沒錯嘛？ 

被告蕭ＯＯ：對，但是他一陣子，是呃，比他所說的還

要長久。 

受評鑑法官：那你，你大概是什麼時候回去的？ 

被告蕭ＯＯ：呃…101年有，應該說結婚要我回去，就

4月份去的，然後 6月份被趕出來。 

受評鑑法官：6月份離開啦。 

被告蕭ＯＯ：然後 107年因為他，呃…被…呃…原告的

父親在住院，在 6月，107年 6月底的時

候，就…（無法辨識）回去幫忙照顧，到

107年 10月 26號。 

20：19 

至 

20：49 

受評鑑法官：所以你這中間有在ＯＯ上，ＯＯ，有在Ｏ

Ｏ上班嗎？107年的時候？ 

被告蕭ＯＯ：這裡所謂的上班，因為是在那裡幫忙，他

沒有對我做任何，呃…就合法的… 

受評鑑法官：對啦，就是你有在公司幫忙就對了？ 

被告蕭ＯＯ：對。 

受評鑑法官：我就是要確認，因為，因為屏東不守勞基

法的公司很多（輕笑聲），沒有，沒有投

保我也不意外（輕笑聲），但是，而且是

自己家人通常也不太會特別去投，所以確

實是 107年，你剛說什麼，6月到 10月

是不是？ 

被告蕭ＯＯ：對，這是最近的。 

查受評鑑法官確有如上開勘驗譯文內容所示，其與證人或

請求人對話期間有發出短暫輕笑聲，及稱屏東很多公司不

遵守勞基法等語，此與案情無關連，且有以偏概全，容易

使人誤解之疑慮，實不宜於執行職務時使用類似言語。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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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受評鑑法官本身陳述之內容以觀，並未發覺受評鑑法官

有針對請求人或證人的言行做明確且持續的言語嘲諷，且

證人或請求人隨後的應答反應亦屬正常回應，故僅可認受

評鑑法官於問話中帶有輕笑聲，僅係其講話時的一種聲音

特色；再者，法官開庭時之態度，或為促進訴訟，或為發

現真實，可能對各當事人或證人採取不同之方式詢問或訊

問，故受評鑑法官審理系爭事件，就當事人家族間內部紛

爭，選擇以較為輕鬆之語氣與請求人及證人對話，期使請

求人及證人對受評鑑法官所提出之問題能做平和且完整

的回覆，此亦屬受評鑑法官訴訟指揮權行使之範疇。故請

求人指稱受評鑑法官開庭時態度輕浮，有違法官倫理規範

一事，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上述各節在客觀上均未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

職務之規定，亦無違反法官倫理規範，受評鑑法官審理

系爭事件，最終認定系爭贈與契約屬附負擔贈與，請求

人有民法第 412條第 1項得撤銷贈與之情形，而判請求

人敗訴，屬其認事用法之訴訟上判斷，故請求人提出之

個案評鑑請求，有法官法第 37 條第 4 款及第 7 款「就

法律見解請求評鑑」、「請求顯無理由」之不付評鑑事由

，本會自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 

五、依法官法第 37條第 4款及第 7款之規定，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2 月 1 1 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鄭  瑞  隆 

委  員    王 正 嘉 

委  員    王  俊  彥 

委  員    沈 麗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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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林  志  潔 

委  員    林  俊  宏 

委  員    姜  長  志 

委  員    柯  志  民 

委  員    莊  喬  汝 

委  員    郭  玲  惠 

委  員    廖  福  特 

委  員    蔡  守  訓 

委  員    盧  世  欽 

（依委員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賴  俊  宏 


